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2年度北小字第2246號

原      告  汪怡瑋

被      告  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清棠

訴訟代理人  黃存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其中新臺幣500元，餘由原

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2,0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其向被告申請手機0000000000號碼使用，但被告

於民國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日二度利用原告留存之信用

卡轉帳資料刷卡各8,671元，為不法利用原告個人資料，爰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3項、第29條第1、2項規定請求2

次損害賠償共40,000元。又被告於110年4月26日帳單溢收月

租費160元應予退還等情，並提出110年4月帳單、月租費腳

款明細、被告退款資料、原告向王道銀行異議資料、被告轉

帳代繳授權書約定條款等件影本為證（卷第19-32頁）。被

告則以：原告於109年12月15日於被告網路門市申辦「4G_入

門_單門號區144很飽_24個月」專案，嗣於同年月22日申辦

被告公司之電信帳單代收服務，並申請以信用卡方式轉帳代

繳電信服務金額。原告帳單於110年4月份產生費用3,386

元，加上GOOGLE公司退款代收費用5,633元，於被告公司系

統上產生一筆負向銷帳紀錄，使原告門號呈現欠費狀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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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原告於110年4月26日繳納之348元，被告公司系統於110

年4月29日呈現原告門號欠費8,671元。故110年4月29日、同

年5月3日適逢原告申請信用卡轉帳扣款執行時間，惟最後銀

行並未扣款成功，被告並未超收金額。被告係利用原告信用

卡繳納帳款目的，並無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0條約定之外的

特定目的使用。再者，被告客服單位於110年4月26日因疏失

將原告110年2月電信帳單已繳納之160元計入原告尚未繳納

之電信費用，但被告於收到原告溢繳之160元後，已於110年

5、6月帳單中扣抵，是被告並未受有額外不應取得之利益等

語，資為抗辯。經查：

　㈠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

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

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

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

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

於當事人權益；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

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依前項規定

請求賠償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規定；依前二項情

形，如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

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

計算；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29條、第28條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日

2次利用原告留存之信用卡資料向王道銀行請款，但均未成

功，被告則抗辯其為避免重複退款而合法使用原告信用卡資

料，無不法利用等語。惟查，被告並不否認上開請款行為，

且依原告所提出之其與被告客服人員於110年4月26日之通話

錄音及譯文，足認被告人員建議處理方式為原告繳納2月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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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電信費用348元後，被告承諾協助申請退款，原告於通話

中同意以信用卡刷卡交易繳納348元，被告人員並說明下期

帳單可見溢繳款部分，是因為退費等語，於雙方對談過程

中，被告人員並無提及日後會因電腦系統避免重複扣款而再

度利用原告之信用卡為刷卡交易，有譯文可稽（卷第109-11

3頁），則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

日利用原告留存之信用卡資料為刷卡交易，堪認已逾原告授

權使用信用卡轉帳繳費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且被告未能證

明其無故意或過失，核諸前揭規定，被告應就其違反特定目

的之利用原告個人資料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就此部

分，請求損害賠償，應屬有據。然就本件原告實際損害額部

分，原告並未舉證證明，本院審酌被告之侵害情節、原告受

害程度，認以每次1,000元計算損害額為當，即原告此部分

請求於2,000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部分，核屬

過高，自非可採。

　㈡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

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

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

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最高法院61年台上

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雖主張被告溢收電信費用

160元，惟被告辯稱已於110年5、6月帳單中分別扣還，有被

告提出110年5、6月帳單在卷（卷第65-67頁），是被告並未

受有利益，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3項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原告2,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

屬無據，應予駁回。並依職權宣告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以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三、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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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

庭提出上訴狀（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黎諭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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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2年度北小字第2246號
原      告  汪怡瑋
被      告  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清棠
訴訟代理人  黃存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其中新臺幣500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2,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其向被告申請手機0000000000號碼使用，但被告於民國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日二度利用原告留存之信用卡轉帳資料刷卡各8,671元，為不法利用原告個人資料，爰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3項、第29條第1、2項規定請求2次損害賠償共40,000元。又被告於110年4月26日帳單溢收月租費160元應予退還等情，並提出110年4月帳單、月租費腳款明細、被告退款資料、原告向王道銀行異議資料、被告轉帳代繳授權書約定條款等件影本為證（卷第19-32頁）。被告則以：原告於109年12月15日於被告網路門市申辦「4G_入門_單門號區144很飽_24個月」專案，嗣於同年月22日申辦被告公司之電信帳單代收服務，並申請以信用卡方式轉帳代繳電信服務金額。原告帳單於110年4月份產生費用3,386元，加上GOOGLE公司退款代收費用5,633元，於被告公司系統上產生一筆負向銷帳紀錄，使原告門號呈現欠費狀態，再扣除原告於110年4月26日繳納之348元，被告公司系統於110年4月29日呈現原告門號欠費8,671元。故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日適逢原告申請信用卡轉帳扣款執行時間，惟最後銀行並未扣款成功，被告並未超收金額。被告係利用原告信用卡繳納帳款目的，並無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0條約定之外的特定目的使用。再者，被告客服單位於110年4月26日因疏失將原告110年2月電信帳單已繳納之160元計入原告尚未繳納之電信費用，但被告於收到原告溢繳之160元後，已於110年5、6月帳單中扣抵，是被告並未受有額外不應取得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經查：
　㈠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依前項規定請求賠償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規定；依前二項情形，如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29條、第28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日2次利用原告留存之信用卡資料向王道銀行請款，但均未成功，被告則抗辯其為避免重複退款而合法使用原告信用卡資料，無不法利用等語。惟查，被告並不否認上開請款行為，且依原告所提出之其與被告客服人員於110年4月26日之通話錄音及譯文，足認被告人員建議處理方式為原告繳納2月至4月電信費用348元後，被告承諾協助申請退款，原告於通話中同意以信用卡刷卡交易繳納348元，被告人員並說明下期帳單可見溢繳款部分，是因為退費等語，於雙方對談過程中，被告人員並無提及日後會因電腦系統避免重複扣款而再度利用原告之信用卡為刷卡交易，有譯文可稽（卷第109-113頁），則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日利用原告留存之信用卡資料為刷卡交易，堪認已逾原告授權使用信用卡轉帳繳費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且被告未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核諸前揭規定，被告應就其違反特定目的之利用原告個人資料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就此部分，請求損害賠償，應屬有據。然就本件原告實際損害額部分，原告並未舉證證明，本院審酌被告之侵害情節、原告受害程度，認以每次1,000元計算損害額為當，即原告此部分請求於2,000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部分，核屬過高，自非可採。
　㈡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雖主張被告溢收電信費用160元，惟被告辯稱已於110年5、6月帳單中分別扣還，有被告提出110年5、6月帳單在卷（卷第65-67頁），是被告並未受有利益，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並依職權宣告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以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三、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
庭提出上訴狀（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黎諭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2年度北小字第2246號
原      告  汪怡瑋
被      告  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清棠
訴訟代理人  黃存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其中新臺幣500元，餘由原
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2,0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其向被告申請手機0000000000號碼使用，但被告
    於民國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日二度利用原告留存之信用
    卡轉帳資料刷卡各8,671元，為不法利用原告個人資料，爰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3項、第29條第1、2項規定請求2
    次損害賠償共40,000元。又被告於110年4月26日帳單溢收月
    租費160元應予退還等情，並提出110年4月帳單、月租費腳
    款明細、被告退款資料、原告向王道銀行異議資料、被告轉
    帳代繳授權書約定條款等件影本為證（卷第19-32頁）。被
    告則以：原告於109年12月15日於被告網路門市申辦「4G_入
    門_單門號區144很飽_24個月」專案，嗣於同年月22日申辦
    被告公司之電信帳單代收服務，並申請以信用卡方式轉帳代
    繳電信服務金額。原告帳單於110年4月份產生費用3,386元
    ，加上GOOGLE公司退款代收費用5,633元，於被告公司系統
    上產生一筆負向銷帳紀錄，使原告門號呈現欠費狀態，再扣
    除原告於110年4月26日繳納之348元，被告公司系統於110年
    4月29日呈現原告門號欠費8,671元。故110年4月29日、同年
    5月3日適逢原告申請信用卡轉帳扣款執行時間，惟最後銀行
    並未扣款成功，被告並未超收金額。被告係利用原告信用卡
    繳納帳款目的，並無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0條約定之外的特
    定目的使用。再者，被告客服單位於110年4月26日因疏失將
    原告110年2月電信帳單已繳納之160元計入原告尚未繳納之
    電信費用，但被告於收到原告溢繳之160元後，已於110年5
    、6月帳單中扣抵，是被告並未受有額外不應取得之利益等
    語，資為抗辯。經查：
　㈠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
    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
    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
    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
    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
    當事人權益；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
    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依前項規定請
    求賠償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規定；依前二項情形，
    如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
    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29條、第28條第3項分別
    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日2次
    利用原告留存之信用卡資料向王道銀行請款，但均未成功，
    被告則抗辯其為避免重複退款而合法使用原告信用卡資料，
    無不法利用等語。惟查，被告並不否認上開請款行為，且依
    原告所提出之其與被告客服人員於110年4月26日之通話錄音
    及譯文，足認被告人員建議處理方式為原告繳納2月至4月電
    信費用348元後，被告承諾協助申請退款，原告於通話中同
    意以信用卡刷卡交易繳納348元，被告人員並說明下期帳單
    可見溢繳款部分，是因為退費等語，於雙方對談過程中，被
    告人員並無提及日後會因電腦系統避免重複扣款而再度利用
    原告之信用卡為刷卡交易，有譯文可稽（卷第109-113頁）
    ，則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日利用
    原告留存之信用卡資料為刷卡交易，堪認已逾原告授權使用
    信用卡轉帳繳費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且被告未能證明其無
    故意或過失，核諸前揭規定，被告應就其違反特定目的之利
    用原告個人資料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就此部分，請求
    損害賠償，應屬有據。然就本件原告實際損害額部分，原告
    並未舉證證明，本院審酌被告之侵害情節、原告受害程度，
    認以每次1,000元計算損害額為當，即原告此部分請求於2,0
    00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部分，核屬過高，自非
    可採。
　㈡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
    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
    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
    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最高法院61年台上
    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雖主張被告溢收電信費用
    160元，惟被告辯稱已於110年5、6月帳單中分別扣還，有被
    告提出110年5、6月帳單在卷（卷第65-67頁），是被告並未
    受有利益，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原告2,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
    無據，應予駁回。並依職權宣告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以
    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三、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
    ，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
庭提出上訴狀（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黎諭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2年度北小字第2246號
原      告  汪怡瑋
被      告  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清棠
訴訟代理人  黃存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其中新臺幣500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2,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其向被告申請手機0000000000號碼使用，但被告於民國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日二度利用原告留存之信用卡轉帳資料刷卡各8,671元，為不法利用原告個人資料，爰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3項、第29條第1、2項規定請求2次損害賠償共40,000元。又被告於110年4月26日帳單溢收月租費160元應予退還等情，並提出110年4月帳單、月租費腳款明細、被告退款資料、原告向王道銀行異議資料、被告轉帳代繳授權書約定條款等件影本為證（卷第19-32頁）。被告則以：原告於109年12月15日於被告網路門市申辦「4G_入門_單門號區144很飽_24個月」專案，嗣於同年月22日申辦被告公司之電信帳單代收服務，並申請以信用卡方式轉帳代繳電信服務金額。原告帳單於110年4月份產生費用3,386元，加上GOOGLE公司退款代收費用5,633元，於被告公司系統上產生一筆負向銷帳紀錄，使原告門號呈現欠費狀態，再扣除原告於110年4月26日繳納之348元，被告公司系統於110年4月29日呈現原告門號欠費8,671元。故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日適逢原告申請信用卡轉帳扣款執行時間，惟最後銀行並未扣款成功，被告並未超收金額。被告係利用原告信用卡繳納帳款目的，並無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0條約定之外的特定目的使用。再者，被告客服單位於110年4月26日因疏失將原告110年2月電信帳單已繳納之160元計入原告尚未繳納之電信費用，但被告於收到原告溢繳之160元後，已於110年5、6月帳單中扣抵，是被告並未受有額外不應取得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經查：
　㈠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依前項規定請求賠償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規定；依前二項情形，如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29條、第28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日2次利用原告留存之信用卡資料向王道銀行請款，但均未成功，被告則抗辯其為避免重複退款而合法使用原告信用卡資料，無不法利用等語。惟查，被告並不否認上開請款行為，且依原告所提出之其與被告客服人員於110年4月26日之通話錄音及譯文，足認被告人員建議處理方式為原告繳納2月至4月電信費用348元後，被告承諾協助申請退款，原告於通話中同意以信用卡刷卡交易繳納348元，被告人員並說明下期帳單可見溢繳款部分，是因為退費等語，於雙方對談過程中，被告人員並無提及日後會因電腦系統避免重複扣款而再度利用原告之信用卡為刷卡交易，有譯文可稽（卷第109-113頁），則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於110年4月29日、同年5月3日利用原告留存之信用卡資料為刷卡交易，堪認已逾原告授權使用信用卡轉帳繳費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且被告未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核諸前揭規定，被告應就其違反特定目的之利用原告個人資料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就此部分，請求損害賠償，應屬有據。然就本件原告實際損害額部分，原告並未舉證證明，本院審酌被告之侵害情節、原告受害程度，認以每次1,000元計算損害額為當，即原告此部分請求於2,000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部分，核屬過高，自非可採。
　㈡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雖主張被告溢收電信費用160元，惟被告辯稱已於110年5、6月帳單中分別扣還，有被告提出110年5、6月帳單在卷（卷第65-67頁），是被告並未受有利益，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並依職權宣告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以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三、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
庭提出上訴狀（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黎諭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